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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25 证券简称：ST 红太阳 公告编号：2024-042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江苏证监局责令改正措施决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 年修订）》第九章第四节，若

公司未能按照责令改正要求在六个月内清收 2,884,052,856.14 元被占用资金的，深

交所将对公司股票实施停牌，停牌后两个月内仍未完成整改的，深交所将对公司

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此后两个月内仍未完成整改的，深交所将决定终止

公司股票上市交易。提醒投资者充分关注公司的退市风险。 

2、为完成整改，公司须清收全部被控股股东或者控股股东关联人占用的资金。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5 月 10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江苏证监局关于对南京

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等采取责令改正监管措施的决定》（〔2024〕90

号）（以下简称“责令改正措施”）。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责令改正措施的内容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红太

阳集团有限公司、江苏国星投资有限公司： 

2023 年 9 月 5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向南京红太阳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ST 红太阳）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2023〕

61 号)。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查明，ST 红太阳未按规定披

露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的关联交易，且相关公告存

在虚假记载，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未实质归还占用资金，违反了《证

券法》（2005 年修订）第六十三条及《证券法》（2019 年修订）第

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等规定。根据 ST 红太阳 2024 年 5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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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的《关于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告》，

截至 2024 年 5 月 7 日，控股股东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南一农集团）及其关联方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太阳

集团）、江苏国星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国星）占用上市公司

资金余额 2,884,052,856.14 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328.17%。 

ST 红太阳、南一农集团、红太阳集团及江苏国星上述行为违反

了《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

题的通知》（证监会公告〔2017〕16 号）第一条，《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 8 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证监会

公告〔2022〕26 号）第四条、第五条、第二十条的规定。 

根据《证券法》（2019 年修订）第一百七十条第二款、《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

（证监会公告〔2022〕26 号）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我局决定对你们

采取责令改正的监管措施，并将相关情况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

ST 红太阳应采取积极措施清收被占用的资金，维护上市公司及中小

股东利益；南一农集团、红太阳集团及江苏国星应切实履行主体责任，

积极筹措偿还占用 ST 红太阳的资金。你们应认真汲取教训，加强对

证券法律法规的学习，杜绝此类违规行为再次发生，所有占用资金应

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归还，并在整改完成后向我局提交书

面报告，实现真整改、全面整改（包含前期归还资金）。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

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

定书之日起 6 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与诉讼期

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二、公司采取清收占款措施的情况 

公司及相关方收到责令改正措施后，高度重视，将严格按照江苏

证监局的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对有关事项抓紧整改。公司将本

着对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持续督促南一农集团及其关联方尽快归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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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用资金，以消除对公司的影响，切实维护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为此，公司积极关注南一农集团重整及进展情况，了解和跟进南一农

集团及其关联方的资产、负债和经营情况，持续定期发函或现场问询

南一农集团及其关联方关于落实归还占用资金计划方案进度，催促其

尽快清偿占款。目前相关方正在积极整改中。同时，公司将认真吸取

教训，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制度，提高公司规范治理水平，持续提高

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杜绝相关事件的再次发生，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

股东利益。 

三、重大风险提示 

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 年修订）》第九

章第四节，若公司未能按照责令改正要求在六个月内清收

2,884,052,856.14 元被占用资金的，深交所将对公司股票实施停牌，

停牌后两个月内仍未完成整改的，深交所将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

风险警示，此后两个月内仍未完成整改的，深交所将决定终止公司股

票上市交易。提醒投资者充分关注公司的退市风险。 

2、为完成整改，公司须清收全部被控股股东或者控股股东关联

人占用的资金。 

3、目前，公司预重整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公司及预重整管理

人在预重整阶段工作完成基础上，持续与投资人、债权人保持沟通，

并加快推进重整申请相关层报审查工作。预重整为法院正式受理重整

前的程序，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公司尚未收到南京中院关于受理重整申请的裁定文书。若南京中

院裁定公司进入重整程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公司

将积极配合法院及重整管理人开展相关工作，并依法履行债务人的法

定义务；若公司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则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

上市的风险。 

4、2023 年 11 月 2 日，南一农集团、江苏国星、南京苏皖现代

农业有限公司、江苏苏农农资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四家公司实质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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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重整计划获得法院裁定批准，目前重整计划正在执行中。公司将持

续关注相关进展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目前，控股股东南一农集团及实际控制人杨寿海先生存在高

比例质押和司法冻结、轮候冻结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

注意投资风险。 

截至 2024 年 5 月 9 日，南一农集团及杨寿海先生所持公司股份

累计质押、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质押 司法冻结 轮候冻结 

累计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累计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累计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南一农集团 182,924,731  31.50% 167,850,000  91.76% 28.90% 182,424,031  99.73% 31.41% 1,389,416,244  759.56% 239.24% 

杨寿海 6,454  0.0011% / /  /  6,454  100% 0.0011% 32,270  500.00% 0.006% 

合计 182,931,185  31.50% 167,850,000  91.76% 28.90% 182,430,485  99.73% 31.41% 1,389,448,514 759.55% 239.24% 

注：截至 2024 年 5 月 9 日，南一农集团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500,70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182,424,031 股，合计持有公司 182,924,731 股。 

6、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努力做好经营管理和规范治理的各项工作。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有关公司的

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 年 5 月 10 日 


